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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64           股票简称：中国海防           编号：临2023-03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拟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子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3 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

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10 号）核准，中

国海防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8,961,248 股

股票，发行价格为 26.7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13,002,996.48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10,889,9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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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查验，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G10022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尚未支

付的承销费用及相应增值税后，全部存放在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中，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以及募

投项目实施方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海仪”）、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声科技”）、中船重工双

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威智能”）、连云港杰瑞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电子”）、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杰瑞自动化”）、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岛杰瑞”）、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海装备”）、

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电子”）、 中船永

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永志”）签订了《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连云

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青岛杰瑞

自动化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沈阳辽海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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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万元）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海洋防务与信

息对抗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银行奥运村

支行 

1372115160100095

57 

中国海防本部募集资

金管理专户 
2,030.72 

杭州瑞声海洋仪

器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上泗支

行 

1902030104002323

4 

海洋防务XXXX探测

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4,322.63 

中船重工海声科

技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宜昌自

贸区支行 

1807080029200276

074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048.04 

中船重工双威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涿州支

行 
101913832981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

项目 
1,243.58 

连云港杰瑞电子

有限公司 

浦东银行连云港

分行 

2001007880190000

2206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

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15,312.47 

连云港杰瑞自动

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连云港

高新支行 
553474790704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

间产业化项目 
5,154.83 

青岛杰瑞自动化

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青岛市

北第三支行 

3809080104002252

9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 
9,933.43 

沈阳辽海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 

农业银行沈阳滨

河支行 

0618100104003295

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辽

海装备部分） 

37.29 

上海中原电子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莘

庄工业园区支行 

3105017854000000

1411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中

原电子部分） 

6,856.63 

中船永志泰兴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莘

庄工业园区支行 

3105017854000000

1455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中

船永志部分） 

 219.44  

表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其中公司本部募集资金管理专户存储金额含募集资金累积利息

2,017.09 万元。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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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的公告》（临 2021-032），公司募集资金投入以下项目的建

设：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3,000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500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27,827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7,016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辽海装备部分） 428 

8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9353 

9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船永志部分） 219 

合计 99,000 

表 2：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累计已使用金

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9,076.24 3,923.76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64.49 4,935.51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4,340.73 1,159.27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13,161.23 14,665.77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1,952.66 5,063.34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483.81 9,673.19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辽海装备部分） 420.68 7.32 

8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2,505.25 6,847.75 

9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船永志部分） 0 219.00 

合计 52,505.09 46,494.91 

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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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各募投标的公司募投项目推进计划，近期公司募集资金存在

暂时闲置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

司拟在杰瑞电子的“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中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青岛杰瑞的“通信导航

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中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在中原电子的“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使用

4,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使用 14,5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标的公司 补流额度 

1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杰瑞电子 5,000.00 

3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杰瑞 5,000.00 

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中原电子 4,500.00 

合计 14,500.00 

表 4：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计划 

本次暂时补流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3 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保证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

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二个交

易日内公告。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各募投标的公司项目的正常建

设，将仅限于与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

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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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期限届满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时，各标的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

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四、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 14,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决策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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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14,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为该议案出具了书面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将仅限于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已经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

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国海防本次使用 14,5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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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5 日 


